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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
機關地址： 73001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：鄭雅玲

電語： 6351762

傳真： 6372147

電子信箱： yayuer927@mail. tainan. gov. tw 

受文者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12 月 17 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社字第 113244807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ATTCH3 2448073 AOO _ ATTCH3. pdf) 

主旨：檢送「臺南市 114年度市長盃語文競賽實施計畫」 l份（如

附件）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年度計畫辦理。

二、報名時間及地點等比賽內容請詳參實施計畫，並請於期

限內報名，以維護參賽者權益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

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各公立高中職、臺南

市各私立高中職、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臉國民小學、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丶

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

副本：本局社會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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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 114 年度市長盃語文兢譽實詭計畫
113 落 12 月 l7 3 南祐教社字第 1132448073 氦函，多布

一丶宗旨：為鼓勵本市各級學校加強語文教育，提高硏究及學習興趣，以期蔚為風氣，特舉

辦本競賽。

二、舉辦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新化國小丶齎立諷．卜丶永戾匹褒興晶．卜

三、競賽項目丶維別及報名資格：

鐃茱項目

作文

寫字

國語字音字形

台沔字音字形

汽客咢字音字形

國語朗讀

臺灣台證朗讀

毫寸鸞孓涪朗讀

英語朗讀

鐃霎緝別

國小學生緝

（分 A 、 B 、 C 三緝）

國中學生緝

（分 1 、 2 年級緝

及 3 年級緝）

高中學生緝

教師緝

國小學生緝

2448073AOO_ATTCH3.pdf 

赧名實格

1 就讀本市公私立國小、國小補校且未滿 15 歲之

學生、租噹國小教育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有

階段非學校型態T險教有學生。
2 維別：

A 維： 11 班以下

B 維： 12 班～35 班

C 維： 36 班以上

（上開班級數含分校，不含幼兒園丶特教班）

1 就讀本市公私立國中、代用國中丶高中附設國
中部、國中補校且未滿 18 歲之學生、租當國中

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唷階段非學校型饞實鹼

教有學生。
2 維別：
(1)國中 1 、 2 年級維

(2)國中 3 年級維

（上開班級數不含幼兒園丶特教班）

就讀本市公私立高中職日、夜間部與進修學校且未

滿 20 歲丶五專前三年學生、租蕾高中階段之高級

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樾T驗教育學生。

本市公私立幼兒園、國小、國中丶高中職及進修學

校正式編制內教師及 3 個月以上之長期代理教師。

1 就讀本市公私立國小、國小補校且未滿 15 歲之

學生、租噹國小教育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

階段非學校型慮實險教育學生。
2 維別：分 A 、 B 維（每維各校限報名 1 人）

(l)A 維：未曾居住在以英語為毋語的國家 6 個月以

上者，

各分維如下（班級數含分校，不含幼兒園丶特教

班） : 
叩Al 維： 11 班以下

@A2 維： 12 班～35 班

@A3 維： 36 班以上

(2)B 維：曾居住在以英語為毋語的國家 6 個月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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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

者或雙語班限參加本維；符合 Al-A3 維資格者，

亦可報名本維，惟每位學生僅限還擇 A 或 B 維－

維報名。

1 各參賽者以參加 1 項為限，且不得跨緝赧名，違者取消錬事實格。

2 各參賽者之指導教師里」遙L（以實際指專人員為準），經填列後不得更改。

3 臺灣客語腔調有四縣、南四縣、海陸、大埔、饒平、認安。

四丶各項競賽時限：

錬茱項目 鐃茱時限

作文 各維均限 90 分鐘。

寫字 各維均限 50 分鐘。

國 語：各維均限 10 分鐘。

字音字形 臺灣台唔：各維均限 15 分鐘。

［空涕 孓涪：各維均限 15 分鐘。

國語朗讀

｀咢台語朗讀 每人限 3 分鐘。

臺灣客唔朗讀

英語朗讀 每人限 3 分鐘。

五丶競賽內容規範：

（一）作文

1 各維題目當場公布，競賽用稿紙當場發給。

2 不得用詩歌韻文寫作，文言文及語體文則不加限制。

3 應使用標準字體，並詳加標點符號。

4 限用藍丶黑

二）寫字

1 書寫內容：

(1)各維書寫內容均當場公布，競賽用有格宣紙當場發給。

(2)參賽者一律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，不得使用其它筆類（如自來水毛筆等），以教育

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準，靖參閱： ~web.moe.edu.tw/home.do 。

2 字之大小：

(1) 國小學生維： 7 公分見方，用 6 尺宣紙 4 開「 90 公分x45 公分」書寫。

(2) 國中學生維： 7 公分見方，用 6 尺宣紙 4 開「 90 公分x45 公分」書寫。

(3) 高中學生維： 7 公分見方，用 6 尺宣紙 4 開「 90 公分x45 公分」書寫。

(4)教師維： 8 公分見方，用 6 尺宣紙 4 開「 90 公分x45 公分」書寫。

3 各維字數均為 50 字。

第3頁，共且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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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字音字形

1 國語：

(1)各維均為 200 字（字音丶字形各 100 字），限用藍丶黑色原子筆或銅筆書寫，不得

使用鉛筆或紐筆書寫，塗改不計分。

(2)一律書寫標準字體，字音以教育部 88 年 3 月 31 日臺(88)語字第 88034600 號函公布

之「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」為準；字形以教育部所公布「常用國字標準字體」之字形

為準。

2 臺灣台證：

(1)各維均為 200 字（漢字書寫標音、標音書寫漢字各 100 字），限用藍丶黑色原子筆

或銅筆書寫，塗改不計分。

(2)拼音以教育部 95 年 10 月 14 日臺語字第 0950151609 號函公告之「臺灣閩南語羅馬

字拼音方案」正式版為準，詳細內容請參閱： https/／bitlv/2YWqshP 。

(3)漢字使用以教育部公布之《臺灣台唁常用詞辭典》為準，詳細內容請參閱：

~ian.moe.edu.tw/zh-hant/ 。

3 臺灣客語：

(1)各維均為 200 字（漢字書寫標音、標音書寫漢字各 100 字），限用藍丶黑色原子筆

或銅筆書寫，塗改不計分。

(2)拼音以教育部 101 年 9 月 12 日臺語字第 1010161610 號函修正公布之「臺万蒙語拼

音方案」為準，詳細內容請參閱： https/／bitlv/2Iog8Jw 。

(3) 漢字使用依教育部最新公布之《臺灣客迢常用詞辭典》為準，詳細內容請參閱：

htt卫s://hakkadict.moe.edu.tw/ 。

（四）朗讀

1 國語：

(1) 國小學生維、國中學生維及教師維：以語體文為題材。

(2) 高中學生維：以文言文為題材(113 年全國賽公布之篇目）。

2.,_i，彎台沔：各維題材，均以語體文為題材。

(1) 國小學生維、國中學生維丶高中學生維：以 113 年全國語文競賽公布之篇目為競賽

題材。

(2)教師維篇目不事先公布。

3 壹灣客頃：各維題材，均以語體文為題材。

(1) 國小學生維、國中學生維丶高中學生維：以 113 年全國語文競賽公布之篇目為競賽

題材。

(2)教師維篇目不事先公布。

4 英語：篇目事先公布。

5 以上各語言之國小學生維、國中學生維丶高中學生維篇目，均於每位競賽員登臺前 6

分鐘，當場親手抽定。閩南語、客家語之教師維篇目於競賽員登臺前 30 分鐘，當場親

手抽定。

6 有關全國賽事先公布之篇目，靖至 https://nlc.moe.edu.tw/Module/Home/Index.php 查詢

(113 年全國語文競賽綱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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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丶競賽評判標準：各語言各項各維個人競賽成績之核計，除字音字形項目外，一律採用

王炬教授均一法計列，並於評判委員會議時公布，一併遵行，字音字

形分數相同者，以正璀美觀予以評定優勝。

（一）作文

1 內容與結構：占 50% 。

2 邏輯與修辭：占 40% 。

3 字體與標點：占 10% 。

（二）寫字

1 筆法：占 50% 。

2 結構與章法：占 50% 。

3 正璀與速度：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均一標準分數 3 分，未及寫完者，每少寫 1 字扣均

一標準分數 2 分。

4 一律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書寫標準，靖參閱：

htt~eb.moe. edu. tw /home. do 。

（三）字音字形（國語、壬灣台語及臺灣客唁）

l 一律書寫標準字體丶字音，每字0.5分，塗改一律不計分。

2 分數相同者，以正璀美觀予以評定名次。

（四）朗讀（國語丶「皇灣台唔、壹灣客項及英語）

1 國語

(1)語音（發音及罄調） ：占 45% 。（以教育部 88 年 3 月 31 日台 (88)語字第 88034600 號

函公布之「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」為主）。

(2)罄情（語調、語氣） ：占 45% 。

(3) 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 ：占 10% 。

2 壹渭台為及足彎客語

(1)語音（發音及罄調） ：占 45% 。

(2)罄情（語調、語氣） ：占 45% 。

(3) 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 ：占 10% 。

3 英語

(1)語音（發音及罄調）：占 45% 。

(2)罄情（語調、語氣） ：占 45% 。

(3) 臺風（儀容、態度丶表情）：占 10% 。

七、參賽者注意事項：詳如附件 1 。

八丶領隊會議、朗讀項目抽出場序時間及地點： 114 年 3 月 18 目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假麻豆國

小舉4子，請各校派員參加（不另行函文通卡），並息予出席人員公（差）假登記；未派員

參加者由主辦或承辦單位代為抽號，不得異議。

第5頁，共且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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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競賽日期、地點及項目：

日期

114 年 4 月 13 目（星期日）

114 辱 4 月 13 目（星期日）

114 繇 4 月 13 目（星期日）

地點

新化國小

獻豆圍」丶

孓靠區復噻図小

項目

作文丶寫字、國語字音字形、臺灣台唔

字音字形丶臺灣客語字音字形

豪灣合頃朗讀丶「皇灣客唔朗讀

國語朗讀丶英語朗讀（限國小學生維）

、報名方法及日期：

t-) 臺灣客語銅讀、臺灣台語字音字形、臺灣客語字音字形由各校自由赧名參加，不限人

藪；其餘競賽項目請依以下規定報名參加（英語朗讀部分，靖參閱實施計畫第三點競賽

項目丶維別及報名資格）。

項目 緝別 每項限赧名 1 人 每項至多可赧名 2 人

國小學生維 國小學生 A 維(11 班以下） 國小學生 C 維
（班級數含分校，不含幼

國小學生 B 維(12~35 班） (36 班以上）
兒固、特教班）

作 文 國中 1 、 2 年級維 1 、 2 年級班級款合計 16 班 1 丶 2 年級班級款合計
寫 字 （班級數不含幼兒固丶特

（合）以下 17 班（合）以上
國語字音字形

教班）

臺灣台語字音字形 國中 3 年級維
3 年級班級款 9 班

臺灣客、為字音字形
（班級數不含幼兒固丶特 3 年級班級款 8 班（合）以下

（合）以J:.
教班）

國語朗讀

皇至辶 台語朗讀 高中學生維 每項至多可報名 2 人
箋钅: 客為朗讀

教師維 18 班（含）以下 19 班（含）以上

國小 Al 維 11 班以下 / 
國小 A2 維 12 班～35 班 / 

英語朗讀

/ 國小 A3 維 36 班以上

國小 B 維 / 
（二）報名日期：

1 請於 114 年 2 月 10 目（星期一）上午 8 時是至 114 年 2 月 27 目（星期四）下午 4 時前完成

線上報名（報名綱址： https //12O 1162 57/lang) 。

2 靖完成線上報名，列印紙本赧名表經捨差；後，於 114 年 3 月 3 a （星期一）前以搪堊；分別

郵寄至各承辦學校（郵戳為急）（請依本計畫第十點第三項所列赧名聯絡甯口寄送），並請

註明「 114 年度市長盃語文競賽」，若未於期限內寄達者視同素攏。

3 完成報名後，視同同意將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主辦單位使用。

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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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報名聯絡窗口：

承辦學校
池 址 電語和傳真鐃事項目

聯絡甯 0

作文丶寫字丶
712 臺南市新化

雹語： 06-5902035#710
新化國小

綱路雹語： 258010字音字形
蘇青宏主任 區中山路 173 號

傳真： 06-5900700...... 亡£'4'`5Ji 0 丶. .-·5.:-,-十.;,:占-_ ' ＞、翌·)（國繹、臺 客這- 口口 . 

721 臺向市烏豆
雹語： 06-5722145#801

璘-卒,=;7 2 
今繹·朗臻 島豆囿小

噝君崮｝ t记議： 190010
四 ao -a貝

凸文昌路. 18 號客語朗讀 蓄瑀主·位
愧直： 06-5714252

図dz_,2-~－.• 五 ,.. -` －一`一,'- 、 匕4 ·4-~ t·4 

` ̀'`、

710 壹苟布永麼
電：語： 06-3111569#901

國繹浪月蟑 丶澤 [2'佶興國，＇、
滘鵡雹活: 313010 水／平－漯一'` 4 n口 n貝

冕華茫街 2 號英全五朗績 职珥立主｛圣
傳真： 06-3111570

n口 n貝 4 7T．冨~，,一^··

十一丶獎勵：

（一）參加獎狀頒發原則：各參賽者完成比賽均可獲得參加獎狀壹幀。

（二）參賽者獎勵原則：

1 國小學生維、國中學生維丶高中學生維：

(1)各項各維錄取前 3 名（第 1 名 1 人、第 2 名 2 人、第 3 名 3 人）和優勝人數（參賽人

數扣掉前 3 名人數之百分之 7) 。

(2)各維參賽人數不足 20 人，該維錄取前 3 名各 1 人；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，錄取前 2

名各 1 人；欠賽人欺不足 5 人，擇侵銤取 1 人（／評判委貞得見參賽者成漬表現只汀·，名

'k 丶''l. 

' 
'0 

,..`' 

(3) 前 3 名頒發獎狀及獎品，優勝頒發獎狀。

2 教師維：

(1) 各項錄取前 3 名（第 1 名 1 人、第 2 名 2 人、第 3 名 3 人）；各項參賽人數不足 20 人，

該項錄取前 3 名各 1 人；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，錄取前 2 名各 1 人；朵界人婁t不足 5

人，擇優錄取 1 人（汗瓦妻員得篪參賽者戍績表現，給予名欠）。

廎：］；；才校[[g[／正二門二三三三三二二二［二
（三）指導教師獎勵原則：

1 每位參譽學生指專教師限 1 人（以實際指專人員為準）。

2 指導學生獲各維項前 3 名之市立學校教師依「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

案件作業規定」給予獎勵：第 1 名嘉獎貳次、第 2 、 3 名者嘉獎壹次，獲優勝者頒發獎

狀；國立學校教師，靖所屬學校依上開獎勵額度給予獎勵，優勝者由本局頒發獎狀；

私立學校教師由本局頒發獎狀。

3 同一教師指導學生分獲同項同維各名次時，以最高獎勵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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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承辦學校：主要辦理人員 6-8 人嘉獎貳次，協助辦理人員 20-25 人嘉獎壹次，其餘工

作人員發予獎狀。

十二、本活動參加人員、帶隊人員及工作人員請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
十三丶申訴：

（一）應填具申訴書（附件 2) ，至遲處於各該項戢事項目比字結束後 1 小時內提出，逾時不予

受理。

（二）申訴人資格：國小、國中丶高中學生維以領隊為限；教師維以參賽者本人為限。

（三）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、秩序及參賽者資格為限，對本實施計畫及評判委員之評分

結果不得提出申訴。

十四丶附則：

（一）各級學校應璀實辦理校內競賽，並留存紀錄資料備查。

（二）報名名單之璀認及競賽注意等事項，請於報名日期截止後隨時注意本局公告

(https/／bulletintnedutw/），以維護參賽權益。

（三）國小、國中丶高中學生維由各校領隊至報到處代為報到；教師維由參賽者親自至報到

處報到。各維報到時間靖隨時注意本局公告。

（四）若有冒名項替者，經查證屬實，取消得獎資格，並追回獎狀及獎品。

（五）得獎者務必妥善保存獎狀，遺失或人為汙損不予補發。

（六）競賽當日若遇天災或疫情本市宣布停止上課，即停止辦理競賽，另擇期舉行。

（七）參賽選手本次競賽之影音丶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，不得向主辦單位索

取影本備份。

（八）主辦單位聯絡窗口：教育局社會教育科鄭雅玲老師（雹話： 6351762; 綱雹： 99663)

蘇青宏主任 (06-5902035 分機 710)

獻立図小 奇玉瑤 :ct:任＼ 06-5722145 方峴 801)

孓康區復是國小 周料堯主任 (06-3111569 汴嘰 9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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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臺南市 114 年度市長盃語文兢譽參事者注逸事項

一、共同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參賽者資格如有不符，其競賽成績不予承認。

（二）各維參賽者必須依照競賽日程表規定時間準時到場報到，以免影攀參賽權益。靖參賽

選手務必於公告之預估抽題時間 30 分鐘前（最遲應於 10 分鐘前）至競賽教室內等候叫

號，未準時到場抽題者，以崇權論。

）朗讀參賽者一律不得穿苓戢事單位制風或校月及進場比譽，且不得報出單位名稱與姓

f報序號、題目號（篇目號

校名，違反以上規定者不予評分。

）試卷不得書寫校名、蛀名與編號，彌封處不得撕開，違者不予評分。

（五）試題、試卷均不得揣帶出場，亦不得提早交卷，違者不予評分。

（六）各參賽者不得搞帶行動電語（手攙）、呼叫器丶馬表、計時器、無線電子設備（如藍芽

耳攙）及具有通訊、記憶和搜尋實料功能之電子器材（如智慧錶）等物品進入鐃字場~'

違者取消競賽員資格。若有計時需求，靖揣帶一般手錶，需不具罄攀功能者，於比賽

期間內，若發出任何罄攀影攀比賽進行者，取消競賽員資格。

二、作文競賽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各維作文時間一律以 90 分鐘為限（如超過 10 分鐘未入場者，以崇權論）；逾時不繳卷

者，不予評分。

（二）限用藍丶黑色原子筆或銅筆書寫，不得使用鉛筆或紐筆書寫，違者不予評分。

（三）參賽者不得揣帶字典、辭典進入競賽場地。

（四）各維參賽者在聽到監場人員喊「開始」口令時，始得翻閱試卷作答；競賽時間一到，

聞監場人員喊「起立」口令後，應立即起立，不得繼續書寫。

（五）試題、試卷均不得揣帶出場，亦不得提早交卷。

三、寫字競賽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各維寫字時間一律以 50 分鐘為限（如超過 10 分鐘未入場者，以崇權論）；逾時不繳卷

者，不予評分。

（二）寫字一律用傳統毛筆，依照題紙書寫，不需加標點符號。

（三）寫字用紙由主辦單位供應，以 1 張為限，用其他紙張書寫者，不予評分。

（四）凡未寫完或有錯別字、漏字，均依規定扣分。

（五）比賽用紙下，除為避免暈開得舖墊布外，不可墊置其他物品（如：預畫之九宮格、米

字格丶尺規丶字帖等），一經發現，立即取消資格。

（六）試墨紙由本局統一提供，各競賽員不得揣帶私人紙張進場。

（七）各維參賽者在聽到監場人員喊「開始」口令時，始得翻閱試卷作答；競賽時間一到，

聞監場人員喊「起立」口令後，應立即起立，不得繼續書寫。

（八）試題、試卷均不得揣帶出場，亦不得提早交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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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丶字音字形競賽（國語、臺滘台語、臺汔客語）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國語字音字形競賽答卷時限為 10 分鐘（如超過 5 分鐘未入場者，以崇權論） ；臺灣台

頃字音字形及仝灣孓涪字音字形競賽答卷時限均為 15 分鐘（如超過 5 分鐘未入場者，

以崇權論） ；逾時不繳卷者，不予計分。

（二）答案填寫後不得塗改，塗改後該題不計分。

（三）各維參賽者在聽到監場人員喊「開始」口令時，始得翻閱試卷作答；競賽時間一到，

聞監場人員喊「起立」口令後，應立即起立不得繼續書寫。

（四）試題、試卷均不得揣帶出場，亦不得提早交卷。

五、朗讀競賽（國語、壬灣台語、臺汽宸唁）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參賽者聞呼號罄抽題時，立即離座前往工作人員席抽題，並簽名璀認所抽題號，抽完

題領到題卷後應即進入預備席準備，靜候呼號上臺，不得真t其他人員交談，且不得擅

自離開預備席；若有特殊理由需離開預備席或其他原因者，應舉手由工作人員上前階

同或協助，違者以崇權論。

（二）參賽者抽到題卷後，除字典、辭典及教育部頒「國語一字多音審定表」、「臺灣閩南語

矗馬字拼音方案」、「臺灣客語拼音方案」外，不得參閱其他書籍，違者扣均一標準分

數 1 分。

（三）參賽者可在所抽到之題卷上加註記號；登臺朗讀時慮使用主瓣單位提供之題罨，不可

使用自備之朗讀題卷，違者不予評分（註：在進行抽題前，參瘠者得攜帶自己的題罨；

但在抽題進入預備席後，一律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題罨進行比瘠，另亦不可使用朗讀

夾）。

（四）聞呼號後應即上臺朗讀，但若經工作人員提醒 3 次後仍不上臺者，即以崇權論。

（五）朗讀時間一到按 1 次鈴罄（短音），應立即結束朗讀。朗讀結束後，一律將銅讀題本籍i

交該鐃瘠場地工作人員。

（六）計時方式：一開口即計時，但若上臺後不開口，經工作人員提醒 3 次後，即開始計時。

六丶英語朗讀競賽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競賽時朗讀題目及內容即可，文章出處不必朗讀。

（二）參賽者聞呼號罄抽題時，立即離座前往工作人員席抽題，並簽名璀認所抽題號，抽完

題領到題卷後應即進入預備席準備，靜候呼號上臺，不得與其他人員交談，且不得擅自

離開預備席；若有特殊理由需離開預備席或其他原因者，應舉手由工作人員上前階同或

協助，違者以崇權論。

I]題卷

電子辭典），違者扣均一標準分數 1 分。

）參賽者可在所抽到之題卷上加註記號；痊臺蜊讀時慮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題卷，不可

使用自備之朗讀題港，違者不予評分（註：在進行抽題前，參事者得攜帶自己的題罨；但

在抽題進入預備席後，一律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題港進行比譽，另亦不可使用朗讀夾）。

（五）聞呼號後應即上臺朗讀，但若經工作人員提醒 3 次後仍不上臺者，即以崇權論。

（六）計時方式：一開口即計時，但若上臺後不開口，經工作人員提醒 3 次後，即開始計時。

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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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訴單位

皝譽項目

兢字緝別

申訴理由

辦法

辦理情形

示人簽章：

聯絡電語：

傳真號碼：

【備註】

臺南市 114 年度市長盃語文鏡譽申訴書

一、慮填具申訴書，至遲慮於各該兢字項目比字結束後 1 小時內提出，逾時

不予受理。

二、申訴人實格：國小、國中、高中學生緝以領隊為限；教師緝以參譽者本

人為限。

三、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譽規則、秩序及參譽者實格為限，對「臺南市 114 年

度市長盃語文兢瘠實施計畫」及評判委員之評分結果不得提出申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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